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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非法贩运和运送移徙者国际法律文书的内容草案

（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提议）


在为公约起草关于非法贩运和运送移徙者的补充文书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序言


“对特别是从海上非法贩运和运送移徙者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威胁表示关注，


“深信非法贩运和运送移徙者是对处于困境的人进行跨国剥削的一种特别令人发指的形式，


“对为了卖淫和性剥削而偷运越来越多的移徙者表示关切，


“深信只有从全球着手来对付这个现象，包括采取社会经济措施，才能制止这种罪行，


“希望通过一项专门针对非法贩运和运送移徙者的议定书作为消除这种罪行的第一步来补充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公约，

“第一章：总则

“A条


“任何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再有组织地蓄意造成他人非法进入另一国家，而后者并非该国的国民或永久居民，即犯了本议定书意义范围内‘非法贩运和运送移徙者’的罪行。

“B条


“1.
任何人试图实施或实施一种行为构成作为共犯参与任何这种贩运和运送，意图实施这种贩运和运送，或者组织或命令他人实施这种贩运和运送，也同样是犯了本议定书意义范围内的罪行。


“2.
这种贩运和运送造成或意图造成其非法进入的那个人，不应因这种贩运和运送而受到惩处。

“C条


“为本议定书的目的，


“(a) ‘非法进入’是指未达到合法进入接受国的必要规定而越过边界；


“(b)  非法进入另一缔约国国境应视为等于非法进入有关缔约国国境。

“D条


“如果一个以上的缔约国打算根据公约第9条恢复对一名被指控犯罪者的管辖权，有关缔约国应相互协商放弃管辖权，以便使诉讼程序有可能在因贩运和运送的实施而受到最直接影响的缔约国进行。

“第二章：关于从海上非法贩运和运送移徙者的特别条款

“E条


“1.
为了第二章的目的，‘船只’系指任何种类并非永久性系连着海床的船舶，包括动力船、潜艇或任何其他浮动船。


“2.
本议定书第二章不适用于：


“(a)  军舰；或

“(b)  国家所有或经营的、正在作非商业性政府用途的船舶。

“F条


“1.
本议定书第二章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国际法中关于行使下列权力和权利的规则：


“(a)  国家在对不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进行登船调查或履行行政职能方面的权力；


“(b)  当有合理理由认为一没有国籍或悬挂一个国家以上的国旗并随意加以使用的船只在参与贩运移徙者的活动，任何国家均有权在国际水域对其采取下文H条和I条所规定的各项措施，条件是应与该国有下述中的一个关系：

“㈠
  根据其航线，该船只无疑在驶向本国海岸；

“㈡
  该船只由本国国民所武装或管理，或配备有本国国民。


“2.
如果为实施本条规定而采取了某项措施，有关缔约国应当适当注意到必须不损害海上的人身安全和船只及其货物的安全，以及任何其他有关国家和移徙者和船员为其国民的那些国家的商业和法律利益。

“G条


“任何缔约国，凡有合理理由认为一悬挂本国国旗或不悬挂任何国旗的船只，或一即使悬挂外国国旗或拒绝悬挂本国国旗但实际上与行使F条第1(b)款所述权力的船只具有相同国籍的船只在参与贩运移徙者，可以请求其他缔约国协助打击这种贩运。被请求缔约国应给予任何必要的合理协助以实现这一目标。

“H条


“任何缔约国，凡有合理理由认为一悬挂另一缔约国国旗或在另一缔约国注册、根据国际法自由航行的船只在参与贩运移徙者，可以通知船旗国，请求核查是否登记，并在收到确认之后可以请求授权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控制和阻止有人流向本国境内，这类措施可以包括核查该船只悬挂其国旗的权利、使该船只停航、登船和使该船只改变航线。

“I条


“与核查该船只悬挂国旗的权利、使其停航、登船和使其改变航线有关的活动应当按以下方式进行：


“(a)  核查该船只悬挂国旗的权利：可以要求该船只提供关于其国籍及其船员国籍、其启运港和目的地的资料；


“(b)  使该船只停航：在采取了上文(a)项所述的程序之后，可以命令该船只停航或酌情改变航向或减慢速度，以便检查人员小组可登船确定所提供的资料是否属实和船上是否有任何移徙者；


“(c)  登船巡查：当该船只按命令停航或改变航向或速度时，上述检查小组应当登船，进行必要的证件核查和检查，以便确定该船只是否在参与贩运移徙者；


“(d)  转变航线：如果该船只不允许登船巡查或者登船巡查的结果表明有不正当行为，应当命令该船只驶回其启运港或根据下文L条指定的一缔约国的最近的港口，并应将登船巡查的结果通知移徙者为其国民的那个国家。如果该船只不遵循这项命令，应将其押送到所规定的目的地。

“J条


“为遵守上文G、H和I条各项规定而采取的所有措施应当由军舰或军用船只来实施。

“K条


“1.
在上文G、H和I条范围内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得以任何方式危害船只的安全或船旗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商业利益，也不得干预任何其他沿海国行使其管辖权。


“2.
根据上文G、H和I条规定采取任何行动的任何缔约国应当将其最后结果迅速通知船旗国。


“3.
每一缔约国均应当指定一个主管当局或必要时几个主管当局来接受上文G和H条所述的请求并对此作出答复。这种指定应当在指定后一个月内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所有缔约方。

“L条


“每一缔约国均应：


“(a)  尽快指定可以将被当场查获运送移徙者的船只改变航线前往的港口；


“(b)  控制上文(a)项所述转向驶往其港口的船只，以便防止进行新的非法活动；


“(c)  为此目的，因技术原因，授权根据上文I条行动的船只或飞机在指定的港口停泊或降落；


“(d)  为上文(c)项所述的到港船只和飞机提供停泊便利和供水。

“M条


“上文F至K条在下列情况下应当适用：


“(a)  正在贩运移徙者的船只正在进入一缔约国的领海；


“(b)  有合理理由怀疑该船只的航向是要进入一缔约国的领海或以其他方式设法让移徙者非法进入其领土。

“第三章：最后条款

“N条


“1.
缔约国应当在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以履行根据本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


“2.
缔约国应当考虑缔结双边或区域协定或谅解，力求


“(a)  根据本议定书订立最适当和有效的措施来预防、打击和限制非法贩运和运送移徙者；或


“(b)  相互间充实本议定书的各项规定。

“O条


“当有合理理由认为正在犯如本议定书所界定的罪行时，因任何理由而可能感到关注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立法相互合作和交流任何有用的资料，并应当相互协调任何其他行政措施。

“P条


“除非另有规定，公约的各项规定应当适用。

“Q条


“1.
为审查各缔约国在履行本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方面的进展，各缔约国应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提出定期报告。


“2.
各缔约国应在根据公约第23条提交报告的同时提供这种报告。

“R条


“本议定书的规定应无损于缔约国根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所承担的义务。

“S条


“1.
本议定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至.......为止。


“2.
本议定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3.
本议定书开放供任何国家加入。加入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T条


“1.
本议定书应在第20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第30日开始生效。


“2.
对于在交存第20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之后批准或加入本议定书的每个国家，本议定书应在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后第30日开始生效。

“U条


“1.
任何缔约国均可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书面通知而退出本议定书。


“2.
退出应当在联合国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后12个月开始生效。

“V条


“本议定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样有效，原本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并由秘书长将核准无误的副本送交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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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9卷，第2545号。


� 同上，第606卷，第87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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